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乡村振兴局
关于印发福建省“十四五”时期三级医院

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乡村振兴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乡

村振兴局，省卫健委直属各医疗单位，福建医科大学、中医药大

学各附属医院：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

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战略部署，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国

家乡村振兴局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中央

军委后勤保障部《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

级医院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卫医函〔2021〕262 号）精神，“十

四五”期间，我省继续开展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。结

合我省实际，制定《福建省“十四五”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

级医院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落实。工作方案实

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、建议和工作情况请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。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系人:蔡石鹰

联系电话及邮箱：0591-87836614，fjwjwyzc2@fujian.gov.cn

闽卫医政函〔2022〕7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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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乡村振兴局联系人:肖伟滨

联系电话:0591-87511782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乡村振兴局

2022 年 1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